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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指南 

 

一、政策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

法实施条例》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办法》。 

二、投诉的提出和受理 

（一）投诉的受理范围 

1. 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国投资者（以下统称投诉人）认为行政

机关（包括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）及

其工作人员（以下统称被投诉人）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

向投诉工作机构申请协调解决的行为； 

2. 投诉人向投诉工作机构反映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建

议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的行为。 

（二）投诉的受理机构 

1. 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，负责处理以下投诉事项：

涉及市级各部门、区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；建议市

级各部门、区人民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；在全市有重大影响

的，市商务局认为可以由市外资企业投诉中心处理的。 

2. 各区域外资企业投诉机构，负责辖区内各部门及其工作人

员行政行为的投诉事项及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。 

（三）投诉需提交的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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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人提出投诉事项，应当提交书面投诉材料。投诉材料可

以现场提交，也可以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、在线申请等方

式提交。投诉材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

1. 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通讯地址、邮编、有关联系人和

联系方式，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，提出投诉的日期； 

2. 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通讯地址、邮编、有关联系人

和联系方式； 

3. 明确的投诉事项和投诉请求； 

4. 有关事实、证据和理由，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一并提供； 

5. 是否存在《投诉办法》第十四条第（七）、（八）、（九）

项所列情形的说明。 

6. 投诉人可以委托他人进行投诉。投诉人委托他人进行投诉

的，除上述规定的材料以外,还应当提交投诉人的身份证明、出具

的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。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

事项、权限和期限。 

反映投资环境方面存在问题的，投诉材料应当包括前款第 1

项规定的信息、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以及具体政策措施

建议。 

投诉材料应当用中文书写。有关证据和材料原件以外文书写

的，应当提交准确、完整的中文翻译件。 

（四）不予受理的情况 

1. 投诉主体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国投资者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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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申请协调解决与其他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民商

事纠纷，或者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事项范围的； 

3. 不属于本投诉工作机构的投诉事项处理范围的； 

4. 经投诉工作机构通知补正后，投诉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； 

5. 投诉人伪造、变造证据或者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； 

6. 没有新的证据或者法律依据，向同一投诉工作机构重复投

诉的； 

7. 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上级投诉工作机构受理或者处理终结

的； 

8. 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信访等部门受理或者处理终结的； 

9. 同一投诉事项已经进入或者完成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程

序的。 

（五）受理的反馈 

1. 投诉材料不齐全的，投诉机构在收到投诉材料后 7 个工作

日内一次性以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材料补正通知书》的形式书面

通知投诉人在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补正； 

2. 投诉机构接到完整齐备的投诉材料,7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

否受理的决定，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，予以受理并向投诉人发出

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受理通知书》； 

3. 不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，投诉机构于 7 个工作日内向投诉

人发出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不予受

理的理由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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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不属于本级投诉工作机构受理范围的事项，可以告知投诉

人向有关投诉工作机构提出投诉。 

5. 投诉人对投诉工作机构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或者投诉处理

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就原投诉事项逐级向上级投诉工作机构提起

投诉。上级投诉工作机构可以根据本机构投诉工作规则决定是否

受理原投诉事项。 

三、投诉的处理 

（一）处理方式 

1. 推动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达成谅解（包括达成和解协议）； 

2. 与被投诉人进行协调； 

3. 提交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； 

4. 投诉工作机构认为适当的其他处理方式。 

（二）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

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签署和解协议的，应当写明达成和解的事

项和结果。依法订立的和解协议对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具有约束力。

被投诉人不履行生效和解协议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

资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理。 

（三）投诉的处理时限 

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 60个工作日内办结受理

的投诉事项。涉及部门多、情况复杂的投诉事项，可以适当延长

处理期限。 

四、投诉的终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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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投诉处理终结： 

（一）投诉工作机构依据《投诉办法》第十八条进行协调处

理，投诉人同意终结的； 

（二）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的，或者投诉人拒绝提供材料导

致无法查明有关事实的； 

（三）投诉人的有关诉求没有法律依据的； 

（四）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的； 

（五）投诉人不再符合投诉主体资格的； 

（六）经投诉工作机构联系，投诉人连续 30 日无正当理由不

参加投诉处理工作的； 

（七）投诉处理期间，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信访等部门受理

或者处理终结的，以及同一投诉事项已经进入或者完成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等程序的，视同投诉人书面撤回投。 

投诉处理终结后，投诉工作机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将投诉

处理结果书面通知投诉人。 

五、结案登记 

投诉案件办结，应对协调处理的案件进行结案登记、归档，

案件材料、相关工作日志和处理结果要详实完备。 

 

附件：1.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流程图 

2.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模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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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指南 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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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指南 附件 2 

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

____________: 

投诉人：本企业或本人的信息(包括投诉人及委托代理人的姓名、国籍、单位、通

讯地址、邮编、有关联系人及其中国大陆可联系的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等；如有受委托

人，须出具授权委托书、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)。 

被投诉人：单位名称及工作人员姓名、通讯地址、邮编、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。 

一、投诉事项及明确诉求（明确概括、合法合理）； 

二、有关事实、证据和理由，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一并提供； 

三、投诉人承诺：该投诉事项此前并未经信访等部门受理或处理终结；同时，该

投诉事项此前未经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程序。 

 

投诉人：___(签名或盖章) 

XXXX年 XX月 XX日 

  

附：1.投诉材料清单目录；2.副本    份。 

  

注意事项： 

1.投诉材料中应当包括投诉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材料。 

2.投诉书应以中文书写或打印，有关证据和材料原件以外文书写的，应当提交准

确、完整的中文翻译件。 

3.投诉书副本份数，应按被投诉人的单位数量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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